
四警會批段崇智庇學生逃法責
斥段憑片面之詞發表對警指控 將政治衝突帶入校園

2019年10月24日（星期四）

20192019年年1010月月2424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2019年10月24日（星期四）

A5 ■責任編輯：黃健恆止止暴暴制制亂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身為
煽暴派的資訊科技界立法會議員莫乃
光，不斷為黑衣魔狡辯。
在昨日立法會大會上，他稱基本法第

二十八條訂明香港居民的人身自由不受
侵犯，但在6月 11日，即金鐘暴亂前
夕，警務人員在「未有提供證據支持其
懷疑屬合理下」，截停及搜查「市
民」。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在書面回覆中反

駁，警方6月10日凌晨在立法會綜合大
樓一帶的非法集結中檢獲危險物品，
「警方有責任採取適當的行動保障公共
秩序和公共安全，包括進行截停查問或
搜查可疑者。」
李家超昨日在書面回覆中強調，《警

隊條例》第五十四條賦予警務人員權
力，如在任何街道或其他公眾地方，發
現任何人行動可疑，或合理地懷疑某人
已經、即將或意圖犯任何罪行，該警務
人員可截停該人以要求他出示身份證明
文件供查閱。
他解釋何謂「合理懷疑」：「『合理
懷疑』指一般人在一般情況下皆會認為
合情理或合邏輯地經評估而作出的懷
疑。……警務人員在巡邏或行動時會觀
察人物的行為、衣着、隨身物品及表
現，因應當時環境及情況，並綜合對所
在地區及其罪案趨勢的認識、掌握的情
報等各項因素作出評估，辨別可疑人物
或對某人產生合理懷疑，然後在適當時
候採取截停及搜查行動，以達至有效防
止及偵查罪案的目的。」
李家超指出，警方在6月10日凌晨在

立法會綜合大樓一帶的非法集結中，檢
獲剪刀、鎅刀、萬用刀、刀片、打火機
等危險物品，故此評估6月11日晚上至
6月12日的公眾集會有相對高的安全風
險。
警方有責任採取適當的行動保障公共

秩序和公共安全，包括進行截停查問或
搜查可疑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有「長
洲覆核王」之稱的郭卓堅和退休人士張
德榮，不滿警務處及「公眾集會及遊行
上訴委員會」屢次反對市民的遊行示威
申請，早前入稟高院申請司法覆核，要
求法庭裁定現行所有集會遊行須事先通
知的制度違憲，以及違反基本法和《人
權法》保障港人結社和集會自由的權
利。法官周家明昨頒下判詞指出「結社
和集會自由並非絕對」，這些權利亦受
維護公眾安全限制，故拒絕批出申請人
的覆核許可。
本案的申請人為郭卓堅和張德榮，建
議答辯人依次為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和
「公眾集會及遊行上訴委員會」主席彭
鍵基。兩人在申請書中要求法庭頒令，
遊行集會要經過兩名答辯人的批准才可
舉行，違反了基本法第二十七條，即
「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
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
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
由」，和第三十九條，即「《公民權利
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
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和國際勞工公
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

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

港人結社集會自由非絕對
高院法官周家明昨日在判詞中指出，

基本法和《人權法》所賦予港人的結社
和集會自由並非絕對，這些權利亦受維
護公眾安全、保障其他人自由及利益等
因素限制。
判詞續指，特區終審法院已明確表示

集會遊行須事先通知的制度合憲，而警
務處處長基於公眾安全而決定是否反對
集會遊行亦符合法例。由於申請人未能
提出合理的辯論，故此拒絕批出本案的
司法覆核申請許可。
根據《公安條例》第十四（1）「警
務處處長反對舉行公眾遊行的權力」，
「警務處處長如合理地認為，為維護國
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保護他
人的權利和自由而有需要反對舉行某公
眾遊行，可反對該公眾遊行的舉行。」
《公安條例》第十五（2）條，「如
警務處處長合理地認為，為維護國家安
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保護他人的
權利和自由而有需要，處長可就任何已
根據第13A條作出通知的公眾遊行施加

條件，而如此施加的任何條件的通知，
須以書面方式向如此作出公眾遊行通知
的人。
警方在 2002 年首次引用《公安條

例》中「舉行及協助舉行未經批准集
會」的罪名，控告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
與馮家強及盧偉明，他們其後曾提出上
訴，質疑法例賦與警務處長酌情權來限
制和平集會的權利，但特區終審法院最
終在2005年以4:1駁回上訴。
特區終審法院當年指出，終審法院知
悉政府全面接受和平集會的權利同時意
味政府有明確責任，須採取合理和適當
措施，以確保合法舉行的集會及示威活
動能和平進行。
法庭申明，作出通知的安排是有需要

的，以便警方履行此明確責任。因此，
終審法院認為作出通知的法定規定是合
乎基本法的，並裁定《公安條例》第十
四（1）、十四（5）及十五（2）條局
限處長以「公共秩序」 （“public or-
der”）為理由行使酌情權，以限制和
平集會權利的標準原則，應予維持。

政府需確保合法集會能和平進行

特區終審法院並指，和平集會的權利
同時亦意味着政府有明確的責任，須採
取合理和適當措施，以確保合法舉行的
集會能和平進行，認為警務處處長有相
當程度的彈性行使酌情權以限制和平集
會權利非常重要。事實上其他司法管轄
區普遍都有法例規定，須在遊行舉行前
通知有關當局。
根據聯合國《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
際公約》第二十一條，和平集會之權利
應予確認，但其中指出，在維護國家安
全或公共安寧、公共秩序、維持公共衛
生或風化、或保障他人權利自由所必要
者下，限制此種權利之行使並不受公約
限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煽暴派
經常誣衊警員對暴徒使用「性暴
力」、「性騷擾」，但至今無人能提
出實質證據，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朱
敏健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至
今未有投訴人親自正式到平機會投

訴。
在缺乏詳盡的背景資料下，平機會難

以主動展開具體調查工作。
自6月以來，平機會接獲的查詢激

增，大部分關於反修例示威活動的查
詢，包括在不同個案中，警員執法行動

有沒有構成性騷擾或性暴力，但查詢者
全為事件第三者、匿名者等「塘邊
鶴」。
朱敏健坦言，這類「隔空」投訴個
案，平機會難以根據查詢者所講的片段
內容去確認事件屬刑事還是民事案件，

必須請當事人親述事件方能作進一步分
析。
他還提到，近月平機會收到的殘疾

歧視查詢個案增多，情況多為升降機
及交通燈損毀。
根據《殘疾歧視條例》覆蓋的範圍包

括殘疾人士出行權利，並呼籲有關人等
反省，「無論你點樣做都好，都應該考
慮一下殘疾人士的困難。」

台灣殺人案疑犯陳同佳昨日在本港刑滿出獄，原
計劃前往台灣自首，卻因遭遇台灣當局態度一再反
覆而暫緩。一位熟悉兩岸問題的老友對自明直言：
「蔡英文借本港反修例風波搵着數，通過抹黑『一
國兩制』恐嚇選民、拉抬聲勢，一時扭轉劣勢、支
持度反先對手，於是得意忘形，繼續對陳同佳自首
問題進行政治操作，反口覆舌、朝令夕改，企圖謀
取更大政治利益。但這些操弄實在太過拙劣礙眼，

令她在島內受盡千夫指，真是聰明反被
聰明誤。」

蔡英文當局在是否接受陳同佳自首問題上多次反
口。老友話：「去年三、四月時，台灣當局主動要
求香港特區將陳同佳移交台灣，也因此，特區政府
才提出修訂《逃犯條例》，希望在法例上永久修補
漏洞。剛剛開始時，台『法務部』稱對香港修例
『樂見其成』；但見到本港反對派以『反送中』大
做文章，將事件鬧大之後，『陸委會』就改口稱，
就算香港通過修例，台灣都不會接受移交陳同佳，
態度180度轉變。」
「到近日，陳同佳同意出獄後赴台自首，台灣當

局更諸多阻撓，一時話不准陳同佳入境，一時話要
特區政府司法協助，還發話要派員來港押解陳同
佳；最新講法稱可以在香港機場，不進入香港範圍
陪同陳同佳赴台。蔡英文當局對是否准許陳同佳入
台『五時花六時變』，前日先將陳列為『不受歡迎

人士』，昨日又話解除入境管制。一個簡單的通緝
犯投案，被蔡英文當局玩到反轉再反轉，離晒
譜。」
老友分析，蔡英文玩到咁大，無非都是為選舉打

算。老友指：「 陳同佳案只是一宗簡單的逃犯
案，台灣當局已對他發出通緝令，陳同佳投案自
首，最正常合理，亦是最直接、最無爭議的解決途
徑。偏偏蔡英文視為『政治案件』，以為又執到
『好籌』，不斷強調『伸張我們的司法主權』，好
像出力維護台灣的『主權地位』，用心明顯不過，
就是搞『隱性台獨』，以為借此令她的民調再加
分。」
可惜，蔡英文玩得太盡，偷雞不成蝕把米。台灣

島內輿論、民意幾乎一邊倒批評她「重視選舉更勝
於保障人權與伸張正義」，連綠營也不支持她，認

為她玩得太過分。老友表示：「蔡英文眼見勢色不
對，恐拖累選情，所以台灣當局才突然又轉軚。但
是，蔡英文即使接收陳同佳到台接受法律制裁，並
不是為了彰顯法治公義，還是基於選舉的計算。」
反修例暴力風波鬧足幾個月，老友指：「事態發
展至今可見，無論本港煽暴派還是台灣民進黨，都
是炒作殺人
案來謀求自
己齷齪的政
治目的，食
相 同 樣 難
睇。靠這些
政客彰顯法
治公義？得
啖笑啦。」

蔡英文借命案玩政治 聰明反被聰明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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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遊行需警批 官拒郭卓堅覆核

警司協會、香港警務督察協會、海外督
察協會及警察隊員佐級協會4個警察

評議會職方協會昨日向段崇智發公開信，指
他在多個醫學學術範疇取得國際性的傑出成
就，堪稱港人典範與莘莘學子的楷模，但近
日在中大學生的「懇切請求」下發出一封偏
頗的公開信，反映他在培育學生及管理教育
機構方面的理念及能力，遠遜其學術成就。

指控無實證 不提學生罪行
4個協會指出，段崇智在公開信中多次引
用涉嫌參與近期違法暴力及破壞事件被捕的
學生對警方種種指控，更在沒有提供實質證
據下，對相關學生所述的經歷不抱任何懷
疑，又對學生被捕前涉嫌干犯的嚴重罪行隻

字不提。
公開信批評，段崇智在沒事實基礎、忽

視求證下，單憑被捕學生的片面之詞，就
高呼要查證及譴責涉嫌違規的警務人員，
更意有所指般呼籲停止「恐嚇」、「騷
擾」或「阻嚇」受害人，4個協會對此表示
極度遺憾，而作為執法者，不能苟同段崇
智放任學生參與違法暴力及破壞行為亦無
加以阻止。
他們強調，社會上很多人對中大逐步成為

反中亂港的「港獨」勢力基地，四會感到無
奈和痛心，特別是大學生雖屬成年人，但由
於入世未深，缺乏社會經驗容易被人煽動或
利用，學校有責任引導學生走上正途，以獨
立思考明辨是非。

「荒誕」建議 法治難容
對段崇智在信中聲稱與學生「打開心扉」

地「真誠對話」，4個協會質問道：「那些學
生當中有人向你坦白承認曾參與暴動或違法行
為嗎？閣下又是否有履行為人師表的責任，積
極了解學生有否參與上述違法行為？」
4會認為，段崇智應引導違法的學生勇於

為自己犯下的過錯承擔法律責任，校方亦應
對他們施以最基本及理所當然的懲處，而不
是以大學之名及公信力去包庇他們逃避法律

責任。
公開信批評段崇智以大學校長的身份發表

未經證實的指控，甚至明知有學生已干犯罪
行仍加以包庇或視若無睹，無疑是自毀大學
公信力的舉動。
協會又引述段崇智在信中主張就警員涉嫌

違規一事，「在現有機制以外作出嚴正跟
進，讓法治精神得以彰顯」，反問段崇智是
否懂得何謂法治，「如果人人都認為自己的
個案不會得到公平的處理而要求獲機制以外

的方式跟進，尋求可能對己方有利的結果，
此乃人治而非法治，難道這是中大學生的特
權嗎？」協會形容段的建議「荒誕」，難以
相信會由大學校長提出。
信中狠批段崇智公開支持被捕學生是開了

很壞的先例，更會令其他被捕學生向其他大
學校長施壓，以達成他們「洗白」暴動罪行
的目的，批評段崇智明確將政治衝突帶入校
園，勢必將整個教育界推向萬劫不復的境
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段崇智上周向全校師生

及校友發公開信，稱已促請警方就被捕學生受到「不合理對待」展開調

查，更去信行政長官，要求在「現有機制以外作出嚴正跟進」。4個警察

評議會職方協會昨日向段崇智發公開信，批評他單憑被捕學生的片面之

詞，就發表未經證實針對警員的指控，就高呼要查證及譴責涉嫌違規的警

務人員，甚至以大學之名及公信力去包庇已干犯罪行的學生逃避法律責

任，態度偏頗，而段崇智所謂「現有機制以外作出嚴正跟進」的要求「荒

誕」，並批評段崇智將政治衝突帶入校園，勢必將整個教育界推向萬劫不

復的境地。

■段崇智被指以大學之名及公信力去包庇已干犯罪行的學生
逃避法律責任，態度偏頗。 資料圖片

■4個警察評議會職方協會向段崇智發公開信，批評段將政治衝突帶入校
園。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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